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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县前楼下西坑二级渔港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10月 12日，东山县下西坑渔港建设有限公司根据《东山县前楼下西坑二级渔港

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东山县前楼下

西坑二级渔港工程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东山县前楼下西坑二级渔港工程项目总用地面积 6.23hm2，防波堤 380m，在港区南侧潮

间带及近岸高地之间围海造地形成陆域 3.3万 m2，并且建设长为 110m的 200HP码头和长为

320m 的护岸，并在码头上配套供电、照明和给排水等配套设施；填海总面积 3.9428公顷，

其中：经营性填海 1.9223公顷，公益性填海 2.0205公顷。项目实际总投资 万元，其中环

保投资 万元，属于新建项目。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3年 02月 25日，东山县前楼下西坑二级渔港列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福建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发布《关于调整<全省沿海渔港布局与建设规划（2009-2018）>

的通知》（闽海渔[2013]79号）。

2014年 2月 21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快渔港项目建设落实年度工作目标责任的通知》（闽发改农业[2014]89号），落实了项目的

目标责任以及工作要求等内容，推动项目建设。

2014年 7月 7日，取得《漳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同意福建省东山县前楼镇下西坑二级

渔港用海项目开展用海前期工作的函》（漳海渔审[2014]28号）。

2014年 9 月 5日，取得《漳州市水利局关于<东山县前楼下西坑二级渔港工程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漳水[2014]217号）。

2014年 11月 13日，取得《漳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福建省东山县前楼镇下西坑二级渔

港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漳海渔审[2014]47号）。

2014年 11月 21日，取得东山县环境保护局关于《东山县前楼下西坑二级渔港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2014年 12月 9日，取得《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福建省东山县前楼下西坑二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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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漳发改审[2014]200号）。

2015年 4月 2日，取得《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漳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福建省东

山县前楼下西坑二级渔港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漳发改审[2015]44号）。

项目于 2016年 4月 1日开工建设，2018年 3月底全面竣工，计 24个月；

2019年 6月 10日，取得《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福建省东山县前楼镇下西坑二级渔港项

目填海竣工海域使用验收合格的函》（闽自然资函[2019]428号）。

2021年 9月 9日，在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牵头组织有关部门通过了东山县前楼下西坑二

级渔港项目竣工验收。2021年 9月 24日，取得《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关于东山县前楼下西坑

二级渔港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的批复》（东海渔函[2021]12号）。

因项目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后，前期负责该项目的人员发生变动，相关工作资料在交接过

程中出现遗漏和断层，且恰逢疫情，导致环保竣工验收未能按要求进行。现阶段我司在进行

一级渔港扩建项目环评编制工作时发现该问题，发现问题后，我司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组

织人员收集相关资料以及核查相关情况，开展环保竣工验收工作，全力推动环保竣工验收进

程。我们深刻认识到此次延误带来的不便，并对此表示诚挚的歉意。我们将确保类似问题不

再发生，并严格按照要求完成竣工验收工作。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额为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主要为东山县前楼下西坑二级渔港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性质、

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

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

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本项目不存在重大的变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环保措施基本得到落实，有关环

保设施已建成并投入正常使用，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施工期影响调查

废气：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期间运送商品混凝土、建筑材料的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路面

扬尘及运输车辆、动力设备运行产生的尾气。项目施工期认真落实报告表和批复中提出的污

染防治措施，将施工期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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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施工期废水主要包括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纳入周边居住地污

水排水系统；施工机械冲洗废水经隔油沉淀后回用于机械冲洗和洒水降尘；设置临时隔油沉

淀池处理陆域施工生产废水，隔油处理后含油废水与上岸施工船舶含油废水一并交由有资质

单位处。项目施工期废水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噪声：施工噪声主要来自于码头水工结构施工作业时产生的机械噪声，其次为物料运输

车辆产生的交通噪声。项目施工期认真落实报告表和批复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对周围环

境影响较小。

固体废物：施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施工过程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施工生活

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收送至城市垃圾处理厂处理；船舶生活垃圾由海事局认可的有资质单位

接收处置；建筑垃圾由镇垃圾填埋场或镇垃圾驿站处理，基槽挖泥产生的淤泥回用于本项目

陆域回填。项目固体废物处置合理，因此，施工期固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二）运营期间影响调查

废气：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来自进港渔船和运输车辆产生的尾气、粉尘及渔货碎屑产生

的恶臭。由于本项目为避风锚地，靠离泊船舶日常活动不多，营运期流量很小，其产生的尾

气很少，且本地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对沿线环境空气影响很小，因此，本项目营运期废气对

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废水：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来源于船舶生活污水，港区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到港渔船

配备生活污水收集桶，待渔船靠泊后，渔船生活污水与港区生产废水、生活污水达到长山尾

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标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纳入长山尾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因此，本项

目营运期废水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噪声：本项目营运期的噪声源主要来自车辆运输、船舶鸣号产生的交通噪声及卸机械设

备等产生的动力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采取消声、降噪、减振等综合降噪措

施，项目距离声环境敏感目标下西坑村 20m，船舶噪声对大产村居民影响很小，基本不会对

村庄居民日常生活造成较大干扰。

固体废物：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船舶生活垃圾及渔货废弃物，到港船舶生

活垃圾委托经垃圾桶收集，委托环卫部门清运；渔货装卸过程中产生的渔类废弃物委托环卫

部门清运。对外环境影响不显著。因此，本项目固废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三）环境管理

（1）施工期环境管理：项目由中建鑫宏鼎环境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施工，由四川亿博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环境监理。施工期期间，施工单位建立组织机构及管理制度，重点检

查工程进展情况是否符合“三同时”原则，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是否按计划实施，质量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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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落实施工期的处理处置措施。本项目组织机构由项目经理为负责人（组长），负

责施工现场污染防治的策划、组织、落实，并从各个方面实施，将本工程的污染防治融到整

个管理中；副组长由项目技术负责人、总工担任；组员由质检员、施工员、安全员组成。

（2）运营期环境管理：设置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和各专项环境管理办法，并对其实施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3）环境保护资料档案管理：施工期、运营期间环境保护档案管理严格按照建设单位制

定的档案管理办法，进行相关资料、文件和图纸等收集、归档和查阅工作。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海水环境

调查海域 2023年 11月、2024年 5月水质状况较好，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其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标站位主要分布于诏安湾内。

本工程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纳入周边居住地污水排水系统，施工机械冲洗废水经隔油沉淀

后回用于机械冲洗和洒水降尘，设置临时隔油沉淀池处理陆域施工生产废水，隔油处理后含

油废水与上岸施工船舶含油废水一并交由有资质单位处。运营期到港渔船配备生活污水收集

桶，待渔船靠泊后，渔船生活污水与港区生产废水、生活污水达到长山尾污水处理厂进水水

质标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纳入长山尾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因此，诏安湾海域海水水质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的超标与本工程无关，本工程的建设及

运行未降低所在工程区域内的海水质量。

（2）大气环境

根据 2025年 09月 28日~2025年 09月 29日的验收监测结果，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臭气

浓度最大浓度为 14 无量纲，硫化氢无组织最大浓度为 0.002mg/m3，氨无组织最大浓度为

0.075mg/m3，三甲胺未检出，项目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排放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1二级新扩改建标准，项目废气对周边环境及敏感点的影响较小。

（3）声环境

根据 2025年 09月 28日～2025年 09月 29日的验收监测结果，项目厂界噪声昼间噪声均

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项目噪声对周边

环境及敏感点的影响较小。

（4）水环境

根据 2025年 09月 28日～2025年 09月 29日的验收监测结果，项目废水均能够满足长山

尾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标准，纳入长山尾污水处理厂处理，项目废水对周边环境及敏感点的

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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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固体废物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船舶生活垃圾及渔货废弃物，到港船舶生活垃圾委托

经垃圾桶收集，委托环卫部门清运；渔货装卸过程中产生的渔类废弃物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五、工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试运行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六、验收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

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的环保措施得

到落实，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组同意本项目经修改后通过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

七、企业现场整改及文本修改的建议

（1）文本修改建议

①补充延迟验收的原因

②完善环评批复意见落实情况

③完善“三同时”验收一览表内容

八、后续要求

（1）加强固废的管理。

（2）加强污染源的日常监测工作，确保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加强港区喷淋洒水，确保

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

（3）继续完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完善环保职能，强化各项环保设

施的运行管理与维护，落实各环保措施，保证技术中心正常运行。

九、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详见附件 1竣工环保验收会议签到单

东山县下西坑渔港建设有限公司

2024年 10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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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竣工环保验收会议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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